
黃黃馬許黃 
廣昭 本冒適 
進0槪彩爲

黃禺林許李黃朱 
妁康德 昌鍚奕罐 
衍柴爵炘坤章卿

及i

  

«

與
各
界
來
賓
等."
集 e
 ▲
・
演
紫
麟0
創
建
靈
通 

彳
實
・幷励•
人
土
，苦
办
殷
力.et  

s

德
高•
永
垂
不
神 

十/
W
(
書
變
，0   

S
苦
成
二*
:
雞
撥*
邑
一
上
教
育
人
才
之
用 

而
备
邑

86

・
仍
盡
不
看
維
特
之
儿
以
期
久
庶
・
徐
對
於
一
日» 

0
會
上
修
葺
課G
之
擴
帝•
固
當
量
力
籌
助•
或
。
中
自
腐
敬 

更
耳
別
車
情
砂
，•
西
再*
喜
之*
行*■
亦
营
由
加
国
餘«

▲
4

順
員
，招
集
邑
鲁
曹
讓
設
is改
身̂

6

冬
務
悠■
 

,

il
…
…

， 

十
三
缪
曾
).0  

#

落
质.
备
事18

束
停
餐
蛇
叠
若
公
所 

中
爾
談
图
退■
而
立◎
公
所
亦
何
籍
取
消
・
将
立
。
公
所 

JI 

支•
項■
分
爱
各
埠
邑
僑
查
閱■
以
昭
誠
信
而
示
清
白 

十
IS3
展
)
筒
章
噂
有
未
盡
事
宜
。得由**

所
職
員■
多
數 

議
决
施
行

才
之■
，电
■
©
蠢
 

一.欣
正
豊
切
恰
形■
毒
盅 M

域
庫
寧
陽
餘
慶
總
堂
附
設
籌
捐
總
處 

職
列
后

▲
正
所
長 
李
進
 
馬
谷
如

▲
通
恒
” 
林
舉
惟 
林
良
德 
温
學
修 
到
孔
美 
陳
孔
宗 

李IS

佐 
漏
道
政 
黄
臻
爲 
羅
超
然 
李
覺
世 
直 II  

、S
瑞
堂 
黄■
錠 
伍
礴
愛 
黄
基
良

▲
書
記 

黄
笏
南 
骆
仲
約 
朱
碩
存 
李
木
石 
李
宗
往 

羅
小
白

▲
司
津
英
昌
李 8
 
鳩
安18

馬
谷
如 
永
利
源
林
舉
惟

廣
萬
豐
略
仲
約

▲
値4
 

林
扛
立 
黄
傳
渡 
李
徐
奕 
李
豪
伯 
黄一 

陳
繁
盛 
吳
存
亮 
黃 
就 
季
修
文 

16昌
弼 
龔一 

蔡
英
頴 
李
保
 
李
信
明 
林
学
 
陳
洪
芬 
葉 

66

维
創 
李
期
璁 
伍
章
洪 
陳
宗
瑞 
李
祖
躍 
鄧 

劉
學
廉 
陳
宗
流 
駱
洽
 
黄
集
賢 
李
彥
來 
舗

霖
昭 

賢
淸 潅 

責# 
博
脩

■
定
析 
伍
柏
學 
馬 *
根 

16

遹
蛻 

81 希
視 
李奕玖一 

超 
田
曹
 * 壽
黃
 
IHt 英 
伍
上
品 
趙
金
安 
林舉堯一 

通
旧
礫 
阮卜華一 
梁
朝
斌.季
祖
昶 
李
柳
南
、
学業来一 

李
和
錦 
黄
傳
廣 
*
希
金 
李
發
偉
，黃
忠
 

潮
孟
義 
李
仁
景 
余
茂se  
陳
信
藥 
.黃 

隙
戴
億 
雷
宜
洽
黃 8
穹 
黄
乾
 
毎一 

羲
余
著
中
 
*
作
煥
會 1
 

蔡
健
要 
賣
 
ff 
趙
几
鈴 
翁 
維 

匾
慈5 
李
娠
墀 
李
愚
 
李
期
用 

李
世
鉅 

參
偉
源

学

業

来
 

林

礒

捷
 

李

永

鑑
 

W
 舉
.
黃
 
一 
秀
 

%
書

偉

勞
.
一
球
鎌
 

96

▲  

sts

gl 諭 »▼ 

N
ing  Young  Yee  H

ing  Tong  538  C
orm

orant.St,  

P,  

0*  

Box  

108  Vida  

R  

C  

雲
埠
寧
陽
餘
慶
堂
附
設
籌
捐
分
所
職 

員
一
覽
表

▲
名III

所
長
林
・  

@

 
葉
春
田

*
 扳
崇 

1811 畧
修 

泰
若
街 
，.黄
沛
昭

城

•/»每1

>1务
专
禅"一
'-?"瑾
達
-$■
確
磯1
公

.81
1

--:;鑿
喚
囂
鳶
鬓
處
蟹
銘 

!̂!̂
^̂
^̂
!

—
—
—̂ 

〔二
等)
捐•
»
書G
O
址
屮
金
一
適6 之
處
：
立
壹
紀 

念
亭
、以
其
名
名
其
亭■■
其
生
争
善IJB

於
亭
上
以
資
景
仰 

方
興
壹
相
廿
寸
干
紀 
念0
・
並
由
攻0
公
所
，按
例S
 請
省

▲
籌
建
台
山
中
學
校
舍
簡
章

巴
定
第
台
儀
捐
建
邑
寻
學
住
舍
籌*il6。。

缄
多
利
备

><, 
菜*
雲
咼It

嘗
分
所
。。却
以
其
埠
名
名
之
。"
至0
名

K

如
彎
％
柴
裁
0
約
旁
劇
但
蠢
索
。船
船
 

邑
當
尊
字
聲
自
醒
冒

芸
宗
电   

X
1
且 
.8逐一熱誠。。募
谍
巨
歎
片
創
立-
新
中
學
。 

三
展
越)
前
由
邑
中
奮^^0!1£^^;

摹
圍
？«

-6開 

学
工
否
屡
瀬
于
酸
爲*
宿
舍
數
座6
長
室
義
貝
室
，、薩 

*

:.;,甯

II
室
爲
物
室
、寿
奮
，會
客8
:
*
膳
堂
廚
房 

H
^
j
^
.
^
#
11
t
i
§
 

"
峰心一8

，第 *
統0
耐
久
雅
緻
爲
主.
務
使
堂
皇
冠
冕
：
以 

C

乙)
創
騎
進
行■
■
芸
成
后
、萋

8k

事
大
時
邑*
主持一 

厂
一
湖
創
宜
事
宜
一
幷
推
選
债
經&
0
之
白
偽
親
十
錄
入
、協
同 

組
施
' 0̂
公
斤
分
理
二
切
事
務
、公
所
塩;8
、a
■
租
賃
或 

一， 

一
假曲-
第
當
之
處
爲
之
、，而Si 指
揮
仍
以
本
處
寧％
餘
慶 

0
操
之
、$$▲
»}授
瓦16

宜
指
示
枭n
、季0
舍
完
成
行
開

1
長
獎
叙 
一

(
三
等
一
捐■
五
千
国
昌
，以
其
吕
名0
中
獨- 

11。■
另
製r
 

八
寸
姿
柑
於e
念
？
由
立0
公
所
，按
例
禀a
省
長
獎
叙 

幷
編
其
賢
能
錄
存
於
。
申

^
^

彳一干-a
o
  

lMMt̂
ir 6ttlt |̂
.
一*
製r
六
寸 

夏
整
1
Q
X
由3

卷
所
按
豳
根
省
長
獎
叙*
並

--:; 可

二

， 

了
三
二
一
一

宀̂
^
.
^
^
*
^
^
^
*

課
堂
，④

千 

"
^
^
^
黏

C
W

X

由
本
所
；&
裁
.
一
蒸
其 

賢
能
存
於
中0

養^w
w

^^m
.

〔六
等
〕捐■
千
元
者
，以
其
名
名
校
普
通
課0
，又
製

4 -
貳
寸 

•$ 相
於
就
念
。、接
例
呈
章
置
艮
獎
叙
，又
錄
其
賢
能
存
諸 

一0
中

(
七
等 
指■
五
百
元
者.8
十
寸
姿
相 
于
記
念0' 

e
八
等
一捐•
一 
百
五
十
員
者
、IK

八
寸
姿
相 
于
記
念0
、 

(
九
黄
〕捐16

百
員
者
，  

8

六
寸
姿
相 
於
記
念0
、

RS.
一S

〔十
等
〕捐ata*
者
，製

89 寸
姿
相 
於
記
念J

、  

• 

此
條
以
上
至
第
一
等 
共
十
等
得
斐
相
褒
獎
者
於
其
相
內
鳩 

者
記
述
但
分
別
相
之
大
小
、匀
計
應
得
字
之
多
少
、从
中
酌
量 

#
該
善
士
之
姓
名
里
居
先
代"
及
其
生
平
之
善
行
，作
像
贊
一 

一
篇
書
諸
森
相
內
，以
彰
美
億
，而
資
典
型

(
十一 
等)
捐■

一
十
元
以
上
者
爲
捐
看
姓
名
里
居.
鐫

10 紀 

念▲
以
表
優
異

(
十
二
荐)
捐
坎
銀
五
元
以
上
者
，将
該
捐
者
芳
名
，勒
石
銓
紀 

除▲
如
不
滿
五
元
以
上
者
。登 «
表
揚.
幷0
會
落
成
後16

紅 

榜
示
，而
所
有
捐■
善
士
統
給
回
籌
建
中
學
。
會
錄
一
卷"
藉 

em
u

(
附
說
二 
凡
捐•
滿
二
百
五
十
圖
以
上
者
：
如
欲*
其
所 

記
念
像
之
位
置
公
靠
鑄
其
先
代
合
家
玉
照
者II "
但
捐■
二 

百
反
十
元
者
，鐫
像
不
得
遺
六
位
。

(
二)
措■
人
主
旣
自
留
記
念
，惟
本
人
所
自
出
之
祖
先
等.
揆 

以
崇
假
假
功
之
例"
更
富
代
其
永e
le念
，故
有
以
真»
先 

名
字
捐■
・
悉
照
上
列
十
二
等
奨6
醜
報
， 

，(-
二)
如
育
别
邑
人
士
，誉
 8
身
居
坎
拿
大
外
之
善
生
、悔
助 

搞♦
者
同
人
等IM
表 6
迎
，褒
獎
縛
依
前
例"
或 <
用
特
跳 

(W
^e

大
必
例
得
卷
霎
獎
書
猫
請
預
影
軟
相•
於
交
修 

時
交
書
於
催
片
底
，誌
程%
里
居

〔五
〕凡16

捐■
者 
*.富
足
榮
旋
時
，由
本0
送- 
恭81

新0
舍 

優
待
券
，以
便
趣0
赛
觀
，中■
■
員
特
别
優
待 

〔六
〕。
中
謀0
■
室.
僧
普
書 «
得
課081

室
，以名其名一 

追
多
，而
課0
■
室
不
足
於
用
，則
以
別
法
記
念
以
表
揚
之 

務
使
捐
者
滿Im

令
人
景
仰
，其
記
念
品
之
零
曹"
約
向
其
捐 

■
中
提
出
二
成
支
用
，如
千
元M
提
出1
百
之
桀♦ 

〔乙"
勤
捐
债
之
褒
獎 
分
三
項
如
左

〔-
〕幼
捐
自
頓
部
勧
指.■
期 »
豊
時
、靈
反
助
，
不
計
較 

飯
箕  

8

 手
輸
來
之■
。在 
坎
屬
各
埠"
接

18 各
勤
助
部
比
方 

倘
該
部
之■
，能
列
於
第
一
二
三
争
之
家
數
，助■
芳
名
列 

於 
二
一
二
等
之
敷
者•
皆
由■
成
曲
金
微
章
六
面♦̂
人 

獎
予
一
百
以
彰
勞
績

〔二
〕勤
捐
員
彙
算
鰻
手■
項
五4 -
者0
照
自
助
五
元
褒
獎
・
助 

得
九
百
員
聿■
照
自
助
五

—員
褒
藝•
餘
朋
援
照
銀
鼾
類
推 

但
自
助
者
不
得
附
入
比
項■
作
聲
獎
例
算■ 

〔三
〕凡
曾
館
部
勸
助
者■
助•
無
證
学
寡■
tt候
。
舍
吿
成
日 

干
記
念
錄9■
擇
要
記
錄■
以
京
蠹,
 

(
附
說)
中
籌
雅
所
派
赴
各
埠
動
椒
冒
：
不
得
享
受
奉
條
乙
類

堂  

*

 伸
：
始
交*
邑
以
爲
敎
育
之
用
、惟
紀
念
堂
、及一 
切一 

-

關
協
歎
人
号
念
之
电
珠
・
曇
捐
教
所
人
並 

一(弊
、
中
。
艮
生
應
買
童
保
管
，不
得
加
以
改
作
或
毁
無
， 

!

五
家
額
亠  
B
f
0

會
設
近
、釣
僑
坎
金
十
萬a,
故
置
加
屬
各 

■
順
爲
肉
勤
捐
坎
金
十
育
元
篇
限
，如
途
限
則
.8中
。
擴
充 

一
而
BA%
%
數
人.
値
理
多
人.
動
捐
用
多
人
东
专
特
別
情
斜 

•
須
報
以
名 *
所
襄
聽
：

，

、 

七6
責J

正
所*
*
"
率
全
體18

員
辦
事
之«
、
以
副
所
長
佐 

，
吐
至
遣
染
避
田
勤
捐
、及
期
算
辨
公
亩
所
長
提*
，微一 

. 
宀 
二
澤
缘
始
得
履
行 
書/
副
承
所
長
之
指"

司
理
各
種
文
件
一 

^

一/-(lly^gm

 保
管
捐♦
、清
理
會
計
事
宜
、
|6所
之
司
庫
收
到 

， 
一̂̂
|
•
由
星
所 I
及 
WI庫
、以
耆g,^853

 

;
._畫

專
彳
即
馭
即.貯
，輩
誓
麻
寒9
1
^
奎
實
爹
數 

»
1
$
^
^
^
1
$
^
1
5
@
6
 

次
提
支
若
干
，由
某
等
簽
名
、於
某

某
澤
撲"
那
交
某
收
。以
賣
徵
信
，至
各
分
所
，設
司
庫
二 

人
总
数
捐•
，會
仝
分
所
長
夂S
6
B
取
倏
：
造■
滙
手 

旧痂一̂

例 IS
河
庫
等
，轉
給
正
代
收
條
，"
但
宫
即
取
即 

以
便 

18 所
、顧
捐•
人
士
，降«
 登it

表
揚 

(silEsy)

得
以
各e
員
共
属
參«
表
决
咨
事
：
及
分
担
進 

■(
建
頂
^
;
!
®
:
^
^
住 
I* 
繼
可
暮
勤
捐
：
措
得■
 

N

一星
勘
內
套  

#

吿V
6

籌
飾
月
弟
殖6
催6
 

4

B

之
情
我|65* 定
、X
 權
責
則
厢
第 

七
條
所
訂

宀

戈

巨

滩

.

—t
l
l
l
^
l
B

八
〔捐
歎
保 
S-J
所
有
捐•■
貯
於
加
拿
大
查
錯
銀
行
、如
立
校
不 

倣一』
帥
崎
茨
s)捐•
原
人
、
to 胃
庫
等
與
主
任
立
校
人
員 

itotWS
技
浮
開
、及
挾■
私
逃
等
弊
、應
由
本
處
伸
慶0
負
完 

降
8*睡̂

^
1?
追
，將
該
吞■
人
所
有
財
逢
充
分
抵
塡 

仿
従
嚴
根
究
以
杜 »

九
〔撅
湖
人
士
舆
動
捐
職
員
之
褒
獎
分
兩
種
、

甲(
捐
款
」
之
褒
獎) 
順
第
四
條
甲
項 
書
築 
一 荘
嚴
之 6 念 

.掌
、保
曹
各
捐■
隆
之
善
績
、以 8
久
遠
，按
捐■
多
少
、分 

次
十
一 
等 ? 酬
報
如
下

一
等
〕捐
坎
督
萬
白
千
圖
咨
、S 於
。
圍
內
、擇
维
闢 
墜
紀
念 

周
、沖
他-
紀
念
塔
、区
捐•
者K

名
名
之
幷
錄
其
善
行
相
一 

.，…
塔
上
，真
資
景"
男
襄
姿
裕
併
四
寸
舞
紂
念
堂
；
及由立一

二
一
兩
項
之
酬
報

十
條
〔捐
朗
〕
定
六
個
月
爲ST ■
从M
我
九
年■
二
月
一m

始
至 

九
月1
日
止■
此
兩
助■
期
內.
哀
望
名
善
士
熟
心
輸
將■■
使 

®
如
數
募
足
以
促
進
行

^
^
^
5
5
)
以0
舍
落
成
開

<1̂

^
^
^
^
^
 

H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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